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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8 年 12 月 12 日  
 
 
總目 181－工業貿易署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8 0 2 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請 各 委 員 批 准 就 總 目 1 8 1「 工 業 貿 易 署 」 分 目 7 0 0
「 一 般 非 經 常 開 支 」 作 出 下 述 修 訂 －  

 
項目 802 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 a )  政府的信貸保證總承擔額將由 70 億元增加 930 億元

至 1 ,000 億元，以配合由此項保證所引致的或有

負債；  
 
( b )  擴 大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至 所 有 在 香 港 註 冊 並 有 實

質業務的公司，惟上市公司除外；  
 
( c )  每家企業可獲得的最高貸款額會由 100 萬元增

加至 600 萬元。在這個上限內，最多 300 萬元

可用作循環信貸；  
 
( d )  在 7 0 %  的最高信貸保證率下，將每家公司可獲

得的最高保證額由 70 萬元增加至 420 萬元。而在

這個上限下，循環信貸的最高保證額為 210 萬元，

或 相 等 於 循 環 信 貸 下 獲 批 貸 款 額 的 70%  (以 較

低者為準 )；以及  
 
( e )  每筆貸款的最長信貸保證期由 30 個月延長至 36 個

月，或直至 2012 年 6 月 3 0 日 (以較早者為準 )。 
 
 



F C R ( 2 0 0 8 - 0 9 ) 5 2  第 2 頁  

 

問題  

 
 有 意 見 指 中 小 企 業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未 能 全 面 照 顧 業 界 在 全 球 金

融危機中的需要。如 100 萬元的貸款上限可能並不足夠，以及服務性

行業中僱用多於 50 人的公司未能受惠於計劃。  
 
 
建議  
 
2 .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提 出 下 列 修 訂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支 持 這 項

建議。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修訂如下－  
 

( a )  增加信貸保證總承擔額，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運作期間的任何

時間內，政府所承擔的或有負債由 70 億元增加至 1 ,000 億元。

假 設 壞 賬 率 為 10%， 政 府 為 解 決 壞 賬 而 招 致 的 預 計 最 高 開 支

由 7 億元 (以原先信貸保證總承擔額 70 億元計 )增加至 100 億元； 
 
( b )  作 為 一 項 例 外 的 安 排 ，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擴 大 至 所 有 在 香 港 註

冊並有實質業務的公司，不限行業或規模，惟上市公司
1除外； 

 
( c )  每家企業可獲的最高貸款額會由 100 萬元增加至 600 萬元。  

在這個上限內，其中 300 萬 元 可 用 作 循 環 信 貸 2；  
 
( d )  在 7 0 %  的最高信貸保證率下，將每家公司可獲得的最高保證

額由 70 萬元增加至 420 萬 元。而 在 這 個 上 限 下，循 環 信 貸 的

最高保證額為 210 萬元，或相等於循環信貸下獲批貸款額的

7 0 %  (以較低者為準 )；以及  
 
( e )  每筆貸款的最長信貸保證期由 30 個月延長至 36 個月，或直

至 2012 年 6 月 3 0 日 (以較早者為準 )。  
 
 

                                                 
1 提出申請時在香港或以外地區上市的公司均不合資格申請。  
2 就循環信貸而言，有關企業只須持續還款，便可以重覆使用若干限額的信貸保證額。

這可能包括透支貸款、支援貿易融資的循環使用信用狀限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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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為 反 映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建 議 擴 大 的 涵 蓋 範 圍 ， 我 們 建 議 把 承 擔

額項目 802 改名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計劃的其他特點，包括各項防

止 濫 用 的 保 障 措 施 3將 維 持 不 變 。 經 加 強 的 計 劃 將 取 代 先 前 於 2008 年

11 月 14 日獲委員通過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理由  
 
增加信貸保證總承擔額  
 
4 .  我 們 建 議 在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運 作 期 間 的 任 何 時 間 內 ， 把 政 府 的

信貸保證總承擔額增至 1 ,000 億元。在政府提供 7 0 %  的信貸保證下，

將有助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提供最多約 1 ,420 億元的貸款。視乎實際的

貸款數額，我們預期約有 40  000 家公司可受惠於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經加強的計劃的涵蓋範圍  
 
5 .  原 來 的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旨 在 協 助 業 績 理 想 和 業 務 前 景 明 朗 的 公

司 融 資 ， 以 渡 過 因 信 貸 緊 縮 所 帶 來 的 即 時 現 金 周 轉 困 難 ， 從 而 繼 續 經

營業務。近幾個月，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商業借貸巿場緊縮，令很多香港

公司面對嚴重的資金問題。業界雖然歡迎財務委員會於 2008 年 10 月

28 日批准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的加強措施，以及於 11 月 14 日通

過 的 中 小 企 業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 但 同 時 亦 指 出 ， 服 務 性 行 業 中 僱 用

多於 50 人的公司，尤其是從事零售、餐飲或物流行業者，並未能受惠

於 這 兩 項 計 劃 。 雖 然 現 時 中 小 企 業 4的 定 義 已 佔 香 港 商 業 機 構 總 數 的

9 8 %，但 我 們 認 為 在 這 個 艱 難 時 期，必 須 同 時 向 非 中 小 企 業 提 供 支 持 ， 

                                                 
3 我們會繼續執行各項保障措施，以確保有真正需要和具有合理業務前景的企業才會受

惠於建議計劃。有關保障措施如下：  

(a)  企業東主須作個人擔保，或就有限公司而言，須由持有該企業共 50% 以上股本

權益的股東作個人擔保；  

(b)  公司在計劃開始實施當日必須已經營運最少一年；  

(c)  公司不得在其他銀行有壞帳；以及  

(d)  貸款不得用於償還、重組或重新包裝其他貸款。  
4  「中小企業」的定義為任何從事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100 名僱員的企業，或任何

從事非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 50 名僱員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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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在私營市場中僱用約 5 0 %  的就業人口。為此，作為一項例外

的 安 排 ， 我 們 建 議 將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擴 大 至 所 有 在 香 港 註 冊 並 有 實 質

業 務 的 公 司 。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上 巿 公 司 ， 因 為 上 巿 公 司 的 規 模 較 大 ， 而

且有其他途徑籌集資金。  
 

 

貸款上限  
 

6 .  與 此 同 時 ， 有 建 議 指 應 提 高 每 家 公 司 在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下 的

1 0 0 萬 元 貸款上限。我們當初提出將上限定於 100 萬 元，旨 在 為 中 小 企

業 提 供 即 時 的 現 金 流 ， 以 應 付 未 來 數 個 月 最 艱 難 的 時 期 。 有 鑑 於 中 小

企 的 意 見 ， 希 望 政 府 加 大 力 度 協 助 他 們 渡 過 難 關 ， 我 們 建 議 將 每 家 公

司可獲的最高貸款額由 100 萬元增加至 600 萬 元。在 這 個 上 限 內，5 0 %  
可用作循環信貸。在政府提供 7 0 %  的信貸保證下，每間公司可獲的最

高保證額將會由 70 萬增加至 420 萬 元，其 中 最 多 210 萬 元，或 相 等 於

循環信貸下獲批貸款的 70%，可用作循環信貸保證 (以較低者為準 )。  
 

 

保證期  
 

7 .  隨 着 貸 款 額 數 增 加 ， 我 們 建 議 將 每 筆 貸 款 的 最 長 信 貸 保 證 期 延 長

至 36 個 月 5，並繼續提供 6 個月的寬限期，期間借款企業可以只償還利

息；之後，貸款須按時清還，最長還款期為 30 個月。因此，每筆貸款

(包括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 )的最長信貸保證期為 36 個月，或直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以較早者為準 )。  
 

 

貸款機構的保證額指示性上限  

 
8 .  鑑 於 貸 款 規 模 及 政 府 的 總 承 擔 額 增 加 ，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為 貸 款 機

構 設 定 一 個 信 貸 保 證 額 指 示 性 上 限 ， 以 達 致 風 險 管 理 和 更 加 善 用 政 府

保 證 的 目 的 。 因 應 可 能 參 與 計 劃 的 貸 款 機 構 數 目 6及 其 業 務 規 模 ， 我 們

會把每間持牌銀行的信貸保證額指示性上限定為 40 億 元，而 有 限 制 牌  

                                                 
5 原本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最高貸款額為 100 萬元，最長保證期為 30 個月。 
6 僅作參考之用：截至 2008 年 12 月 9 日，共有 31 間貸款機構參加經加強的中小企業

信貸保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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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銀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的信貸保證額指示性上限則定為 20 億 元。工業

貿 易 署 署 長 會 根 據 其 使 用 率 ， 以 及 其 他 能 確 保 特 別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的 資

源獲得最有效運用的因素，檢討個別貸款機構的保證上限。  
 
9 .  此 外 ， 為 方 便 貸 款 機 構 批 出 貸 款 ， 我 們 會 賦 予 他 們 在 審 批 貸 款 時

更大彈性 7。  
 
 
對財政的影響  

 
10 .  實行建議的加強措施後，政府的承擔總額將由 70 億元增加 930 億元

至 1 ,000 億元。這代表政府將承擔的最高負債，政府在這上限內的確實

開支數目，將視乎壞賬率而定。假設壞帳率為 10% 8，預期政府的最高

開支將由 7 億 元 增 加 93 億元至 100 億元，並可能於 2 0 1 0 - 1 1 年度起，

由 三 個 或 以 上 的 財 政 年 度 攤 分 。 為 了 堅 守 審 慎 理 財 的 原 則 ， 除 非 得 到

委員進一步批准，在貸款保證承擔額達到 1 ,000 億元或貸款機構索償壞

帳的開支將達到 100 億元時 (視乎何者較早 )，我們將不會提供進一步的

信貸保證。  
 
11 .  工 業 貿 易 署 即 使 經 過 調 配 現 有 資 源 後 ， 仍 需 要 額 外 的 非 首 長 級 人

員，於 申 請 期 間 負 責 執 行 計 劃。其 後，部 分 員 工 亦 須 繼 續 執 行 這 計 劃 。

我們會通過既定機制尋求額外的人手。  

                                                 
7  當中包括以下措施－  

(a)  在循環貸款下，於貸款到期日後容許 30 日的寬限期，期間貸款機構無須暫停貸

款予拖欠貸款的借款人﹔  

(b)  貸款機構可參考最新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以外的其他財務資料，但這做法

必須符合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指引及通告所訂明，一貫審慎評估借貸風險的

管理原則﹔  

(c)  貸款機構現有的顧客如基於不同的原因，其未動用的備用信貸額被取消或扣減，

貸款機構可透過這計劃向這些顧客提供貸款或信貸額。為符合審計署對 1998 年

亞洲金融風暴時推出的貸款保證計劃的建議，重新包裝或重組已提取的貸款將不

被接納。  
8 雖然每間公司的最高貸款額將會增加，但政府的保證率仍維持於 70%，相信不會嚴重

影響貸款機構審批時的財務風險態度。因此，我們預計政府的風險水平和假設壞帳率

應不會有太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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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有關建議不會影響工業貿易署所提供服務的收費。  
 
 
推行計劃  
 
13 .  如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建議獲委員批准，在完成所需的程序和法律

文件後，預期經加強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可於下週推出。  
 
 
公眾諮詢  

 
14 .  我們已於 2008 年 12 月 10 日徵詢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委 員 對 建 議 表 示 支 持 。 部 分 委 員 關 注 貸 款 機 構 是 否 有 足 夠 流 動 資 金 提

供信貸。在這方 面，香港金融管理局採 取 了 一 連 串 措 施 穩 定 存 戶 信 心 ，

並 將 巨 額 資 金 注 入 銀 行 系 統 ， 以 協 助 銀 行 履 行 其 重 要 的 融 資 中 介 角

色 ， 包 括 向 中 小 企 業 提 供 信 貸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已 就 中 小 企 業 借 貸 與

銀行積極討論。他們大多表示，資金並非他們提供信貸的主要關注。  
 
15 .  部 分 委 員 亦 關 心 貸 款 機 構 收 取 的 息 率 。 政 府 在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已 解 釋 ， 利 息 將 由 個 別 貸 款 機 構 按 商 業 原 則 決 定 。 貸 款 機 構 表 示 ， 政

府 提 供 的 保 證 會 令 信 貸 風 險 有 所 減 少 ， 將 會 在 利 息 上 適 當 反 映 。 除 政

府 的 保 證 外 ， 實 際 決 定 息 率 時 ， 貸 款 機 構 會 按 相 關 因 素 而 對 每 間 借 款

企 業 進 行 個 別 評 估 ， 包 括 借 款 企 業 的 商 業 、 營 運 及 財 政 能 力 ； 信 貸 類

別 及 性 質 ； 貸 款 金 額 及 還 款 期 ； 銀 行 的 資 金 成 本 ； 抵 押 品 的 類 別 質 素

和可銷售性及是否有個人擔保，以及借貸人與銀行的關係等。  
 
16 .  委 員 又 要 求 提 供 先 前 的 貸 款 保 證 計 劃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有 關 資 料 見

下文第 18 及 19 段。  
 
 
背景  

 
 

 
 
附件1 

17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08 年 11 月 14 日批准政府設立一個有時限

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提供總值 70 億元的信貸保證承擔額，

預計最高開支為 7 億元。這個計劃的要點詳列於附件 1。計劃原本預計

在 2008 年 12 月 實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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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附件3 

18 .  政府於 2008 年 1 0 月 28 日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就目前由工業貿

易 署 推 行 的 中 小 企 業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實 施 一 系 列 加 強 措 施 。 加 強 措 施 的

詳 情 詳 列 於 附 件 2。 加 強 措 施 已 於 2 0 0 8 年 1 1 月 6 日 實 施 。 截 至

2 0 0 8 年 12 月 9 日，共有 31 間 貸 款 機 構 參 與 經 加 強 的 中 小 企 業 信 貸 保

證計劃。由 2 0 0 8 年 11 月 6 日起至 12 月 9 日為止，工業貿易署已從貸

款機構收 到 共 1 7 9 份 申 請。當 中，已 有 1 0 4 份 獲 批 出，貸 款 機 構 批 出

貸 款 共 4 億 4 , 9 3 0 萬元。工業貿易署現正審批餘下的 75 份 申 請 9。中小

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的詳細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3。  
 

 
 
附件4及5 

19 .  政府分別於 1998 和 2003 年，在亞洲金融風暴和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 綜 合 症 肆 虐 期 間 ， 推 行 兩 項 特 別 貸 款 計 劃 。 該 兩 項 計 劃 的 保 證 比 率

分別為 70% 10與 100%。兩個計劃下的詳細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4 及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業貿易署  
2008 年 1 2 月  
 

                                                 
9  工業貿易署的服務承諾為收到貸款機構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須資料後 3 個工作天內處理

申請。在 75 份正在處理的申請中， 38 份有待貸款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  

10 在計劃推行的初期，保證比率原先為 50%，及後增加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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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 11 月 14 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的  
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要點  

 
 
( a )  政府會為參與貸款機構 (貸款機構 )所批出的貸款提供 7 0 %  信貸保

證。每家中小企業可獲的最高信貸保證額為 70 萬元。換言之，每

家中小企業可獲得的最高貸款額為 100 萬元。  
 
( b )  在 100 萬元的貸款額上限內，貸款機構可向中小企業提供最多 50 萬元

的循環信貸。在最高貸款保證比例為 7 0 %  之下，政府就循環信貸

向每間中小企業提供的最高保證額為 35 萬 元，或 相 等 於 循 環 信 貸

下獲批貸款額的 7 0 %  (以較低者為準 )。  
 
( c )  所有在香港註冊並有實質業務的中小企業均可申請。  
 
( d )  申請期由實施當日起計，為期 6 個 月 ， 亦 可 於 檢 討 後 延 長 。  
 
( e )  可提供 6 個月的寬限期，期間借貸企業只償還利息。寬限期後，

貸款須按時清還，最長還款期為 24 個月。因此，每筆貸款 (包括有

期貸款及循環信貸 )的信貸保證期最長為 30 個月，或直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以較早者為準 )。  
 
( f )  利息將由貸款機構按商業原則決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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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 10 月 28 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的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的加強措施  

 
 
( a )  撤 銷 營 運 設 備 及 器 材 信 貸 和 營 運 資 金 貸 款 的 個 別 上 限 ， 但 保 留 每

家中小企業 600 萬 元 的 整 體 信 貸 保 證 上 限 ；  
 
( b )  將營運資金貸款的最長保證期由兩年延長至 5 年；  
 
( c )  容 許 每 家 中 小 企 業 可 循 環 使 用 一 次 已 全 數 清 還 的 信 貸 保 證 (即 每 家

中小企業在營運期間最多可獲 1 ,200 萬元的信貸保證 )；以及  
 
( d )  每家貸款機構的信貸保證額指示性上限，由 12 億 5 ,000 萬元提升

至 15 億 元 ， 為 貸 款 機 構 提 供 額 外 「 配 額 」 ， 以 便 批 出 貸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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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統計數字  
 
 工業貿易署負責推行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政府提供 50% 擔保，

貸款上限為 1,200 萬元 )。自計劃於 2001 年 12 月起實施至 2008 年 11 月

30 日止，工業貿易署共收到 20  781 宗申請，其中 20  606 宗獲批。至於

餘下的 175 宗申請， 118 宗被拒
11， 57 宗在處理中。政府批出的保證總

額 為 104 億 5 ,000 萬 元 (使 用 率 相 等 於 獲 批 保 證 承 擔 額 126 億 元 的

8 3 % )，貸款機構批出的信貸金額為 231 億 1 ,000 萬元。成功申請的詳

細分項數字如下。  
 
按年分項的信貸保證計劃申請數據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截至 

11月 30日)

總數  

批出的申請數目  11 3 126 4 743 4 335 3 174 2 761 1 346 1 110 20 606 
涉及的保證金額  

(以百萬元計 )  
5 1,103 2,003 2,151 1,734 1,505 947 1,002 10,450 

 
 
按行業分項  
 

製造業  ： 7 8 % 
塑膠  ： 1 4 %  
金屬製品  ： 1 2 %  
印刷及出版  ： 1 2 %  
紡織及成衣  ： 1 1 %  
電子  ： 8 %  
玩具  ： 3 %  
其他  ： 1 8 %  

  
非製造業  ： 2 2 % 

進出口貿易  ： 7 %  
建築  ： 3 %  
運輸  ： 2 %  
批發及零售  ： 2 %  
其他  ： 8 %  

                                                 
11  被拒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請人超出政府的保證上限；申請人在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或

政府其他保證計劃下曾有壞賬。  



F C R ( 2 0 0 8 - 0 9 ) 5 2 附件 3  第 2 頁  

 

按貸款類別分項  
 

 營運設備及 
器材信貸 

營運資金 

信貸 

聯繫式營運

資金信貸
12 

應收帳 
融資信貸

12 
總計 

批出的申請數目  17 758 191 1 184 1 473 20 606 

保證金額  

(以百萬元計 )  
9 ,045 167 285 953 10,450 

涉及的信貸金額  

(以百萬元計 )  
20,158 335 589 2,027 23,109 

 
 

壞賬  
 
3 .  截至 2008 年 11 月 30 日，在 20 606 宗獲批申請中，共收到 1 380 宗

由貸款機構提出的壞賬索償申請。其後貸款機構撤回當中的 336 宗申

請 ， 原 因 是 借 款 企 業 其 後 已 償 還 全 部 貸 款 。 根 據 獲 批 保 證 總 額 及 貸 款

機構提出的索償額計算，壞賬率為 2 .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聯繫式營運資金信貸的用途，在於讓中小企業應付因為在信貸保證計劃下購置營運設

備及器材而帶來或與之相關的額外營運開支；應收帳融資信貸的用途，則在於讓中小

企業應付因為向客戶提供信貸條件而帶來的營運資金的需要。由 2008 年 3 月起，該

兩項貸款已由營運資金信貸所取代，詳情請參閱文件 FCR(2007-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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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推出的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  
 
 
 在 1998 年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期 間 推 出 的 中 小 型 企 業 特 別 信 貸 計 劃 (政
府提供 5 0 %  擔保，其後增至 70%，貸款上限為 200 萬元 )由庫務署管

理。根據庫務署提供的資料，在 1 9 9 8 年 8 月 24 日至 2 0 0 0 年 4 月 8 日

的申請期間，共有 9  912 間公司成功獲批貸款，以及兩間公司被拒絕申

請 。 核 准 的 信 貸 保 證 承 擔 總 額 為 5 0 億 元 ， 而 批 出 的 信 貸 保 證 額 為

5 8 億 1 ,000 萬元，即使用率為 116 .2% 13。成功申請的公司的詳細資料 (以
商業界別分類 )如下：  
 

商業界別  申請成功的公司數目  
農業及漁業  6  
採礦及採石業  2  
製造業  3  996  
建造業  427  
批發及零售業  1  662  
進出口貿易業  2  215  
飲食及酒店業  144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518  
金融、保險及商用服務業  547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395  

總數  9  912  
 
2 .  兩個被拒絕的申請均由於借款企業在申請前有拖欠還款達 100 天

以上的記錄，因而未能符合計劃初推行時所訂下的 60 天上限要求。  
 
 
壞賬  
 
3 .  在 11  968 宗獲批申請中 (由 9  912 間企業遞交 )，共收到 2  147 宗由

貸款機構提出的壞賬索償申請。其後貸款機構撤回當中的 697 宗 申 請，

原因是借款企業在貸款到期日之後已償還全部貸款。  
 

                                                 
13 由於這是一項屬於循環性質的信貸計劃，因此政府批出的累積信貸保證額超出其核准

承擔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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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截至 2008 年 11 月 24 日，在餘下的 1 450 宗索償申請中， 1 417 宗

已經解決、 17 宗 被 拒、 16 宗為貸款機構尚未提交足夠文件或因借款企

業 恢 復 還 款 而 要 求 中 止 索 償 程 序 。 根 據 保 證 額 及 支 付 予 貸 款 機 構 的 索

償額計算，壞賬率為 5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C R ( 2 0 0 8 - 0 9 ) 5 2 附件 5  

於 2003 年為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影響的行業  
而設的貸款擔保計劃  

 
 
 在 2003 年為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影響的行業而設的貸款擔

保計劃 (政府提供 100% 擔保，貸款上限為食肆及酒店／旅館 100 萬元、

旅 行 社 及 旅 遊 車 營 辦 商 500 ,000 元 、 零 售 店 鋪 ， 卡 拉 OK 店 及 戲 院

300 ,000 元 )由勞工處管理。根據勞工處提供的資料，在 2003 年 5 月 5 日

至 7 月 31 日的申請期間，共接獲 1 802 宗貸款申請，批出的申請為 1 559 宗。

核准的信貸保證承擔總額為 35 億 元 ， 而 批 出 的 信 貸 保 證 額 為 5 億 元 ，

使用率為 14 .3%。獲批申請的詳細資料 (以行業分類 )如下－  
 

行業  批出的貸款宗數  

零售店鋪  890   

食肆及酒店／旅館  466  

旅行社及旅遊車營辦商  202  

卡拉 O K 店及戲院  1  

總數  1  559  

 
2 .  有關部門沒有保存未獲批核的貸款申請資料。  
 
 
壞賬  
 
3 .  截至 2008 年 11 月 20 日，共收到 162 宗 由 貸 款 機 構 提 出 的 壞 賬 索

償申請，所有申請均已支付賠償。壞賬率為 4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